
上海市地方标准《公园绿地与行道树养护质量评价》

（送审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5年度第一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沪市监标准〔2025〕203号）文件要求，本标准于2025年7月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发文立项。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提出，上海市园林绿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上海市静安区绿化管理中心、上海市徐汇区绿化管理中心等单位共同起草。

二、标准编制目的和意义

上海城市绿地建设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得到快速发展，绿林地面积快速增加。上海公共绿地面积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404.19公顷提高到2017年底的34395公顷（其中公园绿地19805公顷），城区绿化覆盖率从6.14%提高到39.1%，大量公共绿地的建设为上海创造了美好的生态环境。行道树总计114.69万株，已命名的林荫道有198条。但由于建设年代不同，设计手法不同，植物配置不同，养护水平不同等原因，导致全市的公共绿地与行道树景观面貌和养护质量参差不齐，需要对公园绿地与行道树养护质量评价进行有效的评价。

美国、欧洲、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绿化养护管理精细化程度较高，虽未制定针对性的评价标准或质量标准，但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公认的技术手册等手段，明确养护管理责任，掌握绿地基本养护质量信息，同时根据实践经验和实验数据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健全的养护管理技术标准体系，确保了绿地整体养护质量。目前，国内在公园绿地和行道树养护质量或评价领域还没有发布国家标准。地方标准方面，北京、杭州等地发布了绿地养护管理标准或质量标准。例如：北京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标准》、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发布的《杭州市区绿地养护质量标准》、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河南省城市绿地养护标准》、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委托湖北省建设工程标准定额管理总站出版发行《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质量标准》等标准，从管理内容、作业标准、考核评价、地方标准等多方面规范当地的绿地养护管理工作。综上，国内外尚无公园绿地和行道树养护质量方面的评价标准。

止海关于行道树建植的标准是2022年发布的工程建设规范《行道树栽植与养护技术标准》，关于公园绿地建设的标准包括2020年发布的工程建设规范《绿地设计标准》和2023年发布了工程建设规范《园林绿化养护标准》（范围适用于公园绿地等）。针对公园绿地和行道树养护质量评价标准的缺失，为确保公园绿地和行道树养护质量落到实处，做到了有标准可依，分别于2022年和2024年发布了上海市地方标准《公园绿地养护质量评价》和《行道树养护质量评价》，这两项地标的发布填补了国内关于公园绿地和行道树养护质量评价标准的空白，同时也为本市公园绿地和行道树从建植-养护-质量评价提供了闭环的标准支撑。然而实施过程中发现，两项养护质量评价地标除评价指标差异外，评价要求，评价方法及评价计算等均有高度的重合和相似，为此，在精减和合并的基础上，突出重点主体内容，将两项地标整合为一， 以充分发挥本地标的适用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提升公园绿地和行道树养护质量评价工作的高效。

三、编制过程

（一）标准初稿阶段 

起草组梳理收集了与园林绿化、行道树相关的各类建设与养护标准，如《园林基本术语标准》《绿地设计标准》《园林绿化养护标准》《行道树栽植与养护技术标准》等建设和养护参考标准，针对已有评价标准中的指标进行核实校正；任务下达后，起草单位协调并成立标准起草组，各起草组根据标准内容及时间节点制定初步计划，并落实人员；起草组围绕新地标名称，章标题仍沿用评价要求、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将原有内容缩减合并整合，形成标准初稿，标准经起草组多次讨论后，于2025年8月中旬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征求意见稿阶段

起草组征求意见对象范围包括参与单位、行业专家、区绿化管理部门、养护作业企业等单位，达到了一定的覆盖面，同时对评价内容、评价指标及标准格式规范性等重要章节和内容征询专家意见，并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 8月31日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开征询意见一个月。目前意见征求中。
（三）送审阶段

（四）报批阶段

四、编制原则

本标准中评价指标设定以现有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为基础，评价指标的选取覆盖面广，涉及公园绿地和行道树养护质量评价的所有方面。

本标准严格按照《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起草，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强制性标准及相关行业政策要求，标准编制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1）适用性：本市尚无公园绿地与行道树养护质量评价相配套的标准，因此，本市公园绿地与行道树养护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本市公园绿地与行道树养护特点的评价标准。本标准的内容适用于各级绿化行政管理部门、技术管理单位、养护企业及第三方咨询评价企业，同时对公园绿地及行道树的日常管养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2）前瞻性：绿色防控技术应用、园林覆盖物应用、园林机械化应用、绿化植物废弃物再利用和信息化管理是现阶段绿化养护管理的新技术、新理念，从应用示范情况看有助于提高公园绿地与行道树养护管理精细化水平，旨在通过评价考核的方式，推进绿化行业四新技术应用，助力本市公园绿地与行道树整体品质提升。

（3）操作性：本标准总结现阶段绿化养护质量考核工作实际，涵盖修剪质量、病虫害防治、植物调整、土壤管理、设施维护、应急保障等多全过程内容，在广泛吸收各相关单位和人员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贴近养护实际，表述准确，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五、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一）主要技术内容

为了保证公园绿地与行道树养护质量评价的科学性、实用性，标准编制组经过组内讨论、意见征询，建立了公园绿地与行道树养护质量评价体系。指标体系包含控制项、评分项、加分项三部分。其中控制项为红线和底线指标，主要包含本市公园绿地与行道树养护管理中明确禁止的内容，控制项所有评定结果均为达标，方可继续对评分项进行评价，控制项有任一条评定结果为不达标，评定结束，记为0分；评分项涉及公园绿地与行道树养护质量的详细条款，主要涉及植物或行道树基本质量、设施质量、管理或内控质量；加分项的内容主要与技术成果应用有关，主要包含绿色防控技术应用、园林机械应用、新优或乡土植物应用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智能化技术运用、其他新优技术运用六方面内容，加分项10分封顶，出现超过10分的情况记为10分。

5.2评分项

1 公园绿地：评价指标体系中评价指标权重系数Wi的取得主要是采用层次分析法获得，即aij = 1时，元素 i 与元素 j 对上一层次因素的重要性相同; aij = 3元素 i 比元素 j 略重要; aij = 5元素 i 比元素 j 重要; aij = 7 元素 i 比元素 j 重要得多; aij = 9元素 i 比元素 j 的极其重要; aij = 2n，n=1,2,3,4元素 i 与 j 的重要性介于aij = 2n−1与aij = 2n + 1之间。对同一级别的元素进行赋值后，按层次分析法进行计算后得到最终的权重系数和分值。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系统，判断矩阵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并且权重之和应为1。本次编制过程中，编写组邀请10位从事本市绿化管理专家的权重赋值，得出植物景观质量指标权重为0.68853，设施维护质量指标权重为0.14688，绿地管理质量指标权重为0.16459，对三项评价指标权重系数提出了科学依据。

评价指标权重（Wi）的划分应参考本标准的权重赋值，如果有特殊需要，可以根据不同绿化等级和不同季节养护作业要求，在评价前由评价机构形成统一明确的权重，并保证三项权重满足以下条件，公式如下：W1+W2+W3=1。

2 行道树

权重系数Wi的取得主要是采用层次分析法获得，即aij = 1时，元素 i 与元素j对上一层次因素的重要性相同; aij = 3元素i比元素j略重要；aij = 5元素i比元素j重要; aij = 7元素i比元素j重要得多; aij = 9元素i比元素j的极其重要; aij = 2n，n=1,2,3,4元素i与j的重要性介于aij = 2n−1与aij = 2n + 1之间。对同一级别的元素进行赋值后，按层次分析法进行计算后得到最终的权重系数和分值。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系统，判断矩阵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并且权重之和应为1。

6.2 评价方式

6.2.2 现场评价

本标准中评价的对象是被评价道路（路段）的行道树，评价时将被评价道路（路段）中所有行道树看作是总体，而非是对行道树个体进行评价。考虑到同一条道路版式、行道树配植、养护方式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为了保障行道树评价的科学性，借鉴统计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抽样。根据被评价道路的长度，按照1km长度对道路进行划分，每1km随机抽取其中100m长度路段作为1个评价单元，长度不足1km的，则随机抽取道路实际长度*10%的路段作为1个评价单元。对所取的一个个互不相交的评价单元开展行道树养护质量评价，最后用统计学方法推算出被评价道路（路段）行道树总体的养护质量情况。

6.3 评价计算

1 公园绿地

本次编制过程中，编写组在评价计算方法制定时主要参照《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DG/TJ 08-2253-2018）的评价指标构架和换算方法，并结合本市公园绿地养护实际，制定本标准的评价计算方法，有效体现了本标准的可操作性。

2 行道树

行道树养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含控制项、评分项和加分项，其中控制项的评定结果为达标或不达标，评分项和加分项的评定结果为分值。控制项所有评定结果均为达标后，方对评分项和加分项进行评价，否则直接结束评定记为0分。评价总分值为评分项与加分项之和，评分项分值为各参评专家对被评价道路（路段）各养护评价单元养护质量评分的加权平均数，加分项是体现行道树养护的技术创新和管理成效的条款，是额外附加性分值，直接计入总分，加分项分数上限为10分，大于10分的按照10分计算。

六、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从国内外情况看，质量标准和评价标准已有众多领域制定了相关标准，杭州和湖北编制了关于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标准，其中内容涉及到管理和养护质量要求。然而目前关于养护质量评价的标准，只有上海已经发布的《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养护质量评价》，该标准仅针对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专门针对公园绿地与行道树养护质量评价的标准目前全国范围尚无。

七、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2007年1月17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上海市绿化条例》。并于2015年7月23日和2017年11月23日进行了两次修正，《上海市绿化条例》是本标准的法规的基础，本标准一切行为不得违反《上海市绿化条例》。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了《园林绿化养护标准》（CJJ/T 287-2018），该标准规范了城镇规划区内绿地养护及管理要求，明确了公共绿地养护管理工作内容、考核评价的内容、公共绿地养护管理水平分级。本标准参考了其中植物生长势、保洁、档案管理和安全防护的部分内容。

2022年，新修订的《园林绿化养护标准》明确了本市已建成公共绿地的养护技术标准，按照元素主要包含树林、树丛等不同类型植物养护；土壤养护；园林水体维护；园林设施及其他设施维护；技术档案等内容。其中每个植物元素的养护作业常涵盖浇水施肥、补植更新、整型等基本养护作业技术要点。本标准参考了其中保洁的部分内容。

2022年，《行道树栽植技术规程》和《行道树养护技术规程》合并修订完成，形成了《行道树栽植与养护技术标准》（DG/TJ 08-2105-2022）。该文件规范了行道树养护作业行为，使行道树养护工作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本标准参考了其中关于行道树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树穴维护、竖桩和绑扎、树洞修补和创面保护、防汛防台、材料归档等内容。

以上条例和标准的发布是本评价地标编制的基础，文件或标准间具有良好的协调性。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为使本标准能更好地发挥技术指导作用，提高本市公园绿地与行道树养护质量，本标准发布后，主编单位将会组织开展标准宣贯，对管理部门、养护单位的管理人员和一线操作人员进行全面宣贯。在标准宣贯过程中及后续的应用跟踪中，不断收集意见和建议，对该地方标准的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估，及时发现标准执行中的问题，不断修改完善，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使本文件在实践检验中得到提升。同时建议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和上海市园林绿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作为标准宣贯的牵头单位，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作为标准宣贯的支持单位。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不涉及必要专利和有关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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